光纤综合参数测试仪

3.2.6测试重复性要求

	光纤综合参数测试仪

	测试项目
	操作系统
	WINDOWS 操作系统

	
	语言
	中文/英文

	衰减测试
	方法
	截断法

	
	波长范围
	1100～1650 nm（可设定）

	
	波长步幅
	10 nm（可设定）

	
	重复性
	≤ 0.01 dB/km

	
	测试时间
	≥1波长/秒

	衰减-波长
	方法
	截断法

	
	波长范围
	1100～1650 nm（可设定）

	
	波长步幅
	10 nm（可设定）

	
	重复性
	≤ 0.01 dB/km

	
	测试时间
	≥1波长/秒

	截止波长
	方法
	传输功率法

	
	波长范围
	1100～1500 nm（可设定）

	
	波长步幅
	5 nm（可设定）

	
	重复性
	≤  8 nm

	
	测试时间
	≥1波长/秒

	模场直径
	方法
	远场可变孔径法

	
	波长范围
	1310nm  1550nm（可增加）

	
	重复性
	≤ 0.1 μm（光纤状态保持不变）

	
	测试时间
	2min（单波长）

	宏弯损耗
	测试方法
	传输功率监测法

	
	测试范围
	1200-1650nm

	
	重复性
	≤0.05dB（光纤状态保持不变）


注1：测试时样品固定，环境无明显变化

注2：重复性测试结果为10次测量数据的标准偏差
3.3准确性试验

3.3.1标准件及数据

标准件为可溯源标准光纤，数据参照溯源数据。

3.3.2检验方法

分别对标准件进行模场直径、1310衰减、1550衰减、截止波长连续测量10次，计算平均值，各个参数的平均值应符合重复性要求的规定。

3.3.3重复性试验

参照IEC60793-1-40、IEC60793-1-44、IEC60793-1-45、GB/T15972-40、GB/T15972-44和GB/T15972-45所规定之测试方法，对样品光纤进行测试在满足环境要求且状态不变的情况下重复测试10次，对10次的测试值相应的参数进行标准偏差计算，相应参数的标准偏差的计算值应分别满足设备测试重复性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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